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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標章
	重複使用飲料容器
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編號：113

	
	
	分類號：C-14

	1.適用範圍

本規格標準適用於易於攜帶、可重複使用、可回收、且對環境友善之有蓋式可密封液體飲品容器，如杯、瓶、壺、罐等。
2.用語及定義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可拆解之設計：參照CNS 14021環境標誌與宣告-自行宣告之環境訴求（第二類環境標誌）7.4節可拆解之設計，係指產品廢棄後不需要特殊的工具與專業技術，便可將不同材質之組件與零件進行分離。
3.特性
   3.1產品溶出試驗應符合下列規定：
    3.1.1冷熱飲用產品溶出條件：

(1)溶出用溶劑：水；溶出條件：95℃，30分鐘。

(2)溶出用溶劑：4％醋酸溶液；溶出條件：60℃，30分鐘。

    3.1.2冷飲用產品溶出條件：

(1)溶出用溶劑：水；溶出條件：60℃，30分鐘。

(2)溶出用溶劑：4％醋酸溶液；溶出條件：60℃，30分鐘。

3.1.3溶出試驗項目：

(1)溶出試驗之砷、鉛、硒、鉻(總鉻)、鎘、鋇、銻、鎳、汞應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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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溶出試驗之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i(2- ethylhexyl)phthalate, DEHP)應為1.5 ppm 以下；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 DBP)應為0.3ppm 以下。
(3)溶出試驗之雙酚A應為0.03ppm以下。

(4)如材質為鋁或其合金，溶出試驗之鋁應為0.1mg/L以下。

3.2各塑膠材料總量應符合下列規定：

(1)鎘、鉛、汞化合物、有機錫含量應為未檢出。
(2)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包含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i(2-ethylhexyl)phthalate, DEHP）、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i-n-octyl phthalate, DNOP）、鄰苯二甲酸二甲酯(Dimethyl phthalate, DMP）、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 DBP）、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Benzyl butyl phthalate, BBP）、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isodecyl phthalate, DIDP）、鄰苯二甲酸二乙酯(Diethyl phthalate, DEP）應為未檢出。

3.3產品原料與生產過程不得使用環保署列管毒性化學物質。
3.4產品應為可拆解性，產品銷售時黏貼之標籤應易與本體分離，或使用與本體相同材質製造，以免妨礙回收。
4.材料
產品不得使用聚氯乙烯(PVC)及聚苯乙烯(PS)塑膠，申請者應檢附塑膠材質判定測試報告，該報告並應依國家標準CNS 5346塑膠-縮寫用語與符號(第1部：基本聚合物與其特性)判定是否為聚氯乙烯或聚苯乙烯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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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檢測方法

本規格標準相關之檢測方法引用國家或國際或特定行業之標準方法如下列所示：

(1)溶出試驗重金屬：NIEA W313.52B。
(2)雙酚A溶出試驗：行政院衛生署「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
(3)鄰苯二甲酸酯類溶出試驗:行政院衛生署「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
(4)溶出試驗之鋁: NIEA W313.52B。
(5)鄰苯二甲酸酯類含量: CNS 15138、NIEA R811.21C、NIEA T801.10B、EN14372、US EPA 8061A。偵測極限值應為5ppm以下。
(6)鎘、鉛、汞化合物含量：US EPA 3050B/3051A/3052。偵測極限值應為2 ppm以下。
(7)有機錫含量：DIN 38407-13、NIEA T504.30B。三酚基錫(TPT)與三丁基錫(TBT)之偵測極限值應為2ppm以下。
(8)塑膠材質判定: 衛生署「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ASTM D3677、ASTM E1252。

6.包裝

(1)為減輕廢棄物污染，產品銷售時不應過度包裝。
(2)產品出貨時之包裝應符合以下要求：
A.不得使用聚氯乙烯(PVC)塑膠。
B.包裝材質為紙箱（盒）者，其回收紙混合比應為80％以上。
C.生產廠址位於境外者，應保證符合當地國包裝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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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標示

(1)塑膠製產品之材質名稱與符號、耐熱溫度等事項，應標示於產品上。
(2)產品應標示建議有效使用限期。

(3)標章使用者的名稱、地址、與消費者服務專線電話須清楚記載於產品或包裝上。

(4)產品或包裝上須標示「冷飲用飲料容器」或「冷熱飲用飲料容器」，及「可回收、低污染」。

8.注意事項
   本產品應優先列為廠商進行碳足跡盤查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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